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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年发生

金额 

2023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自镇江城市建设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控制企业接受劳

务及购买商品全年

预计累计发生金额

不超过 10万元，自

江苏城科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接受商品

混凝土、加工与运

输服务累计发生金

额不超过 300 万

元。 

3,100,000元 1,820,313.58元 2024 年业务预计有所

增长，相应采购需求上

升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向镇江城市建设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控制企业提供劳

务及销售商品全年

预计累计发生金额

不超过 2200 万元，

向江苏城科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提供劳

务全年预计累计发

生金额不超过 10

万元，向光大海绵

城市发展（镇江）

有限公司供劳务全

23,600,000元 17,993,416.47元 2024 年业务预计有所

增长，相应销售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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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预计累计发生金

额不超过 150 万

元。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 - -   

合计 - 26,700,000元 19,813,730.05元 - 

 

（二） 基本情况 

（1）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镇江市南徐大道 62号－1楼 

注册地址：镇江市南徐大道 62号－1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庞迅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镇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4,100,000,000 元 

主营业务：城市路桥、污水处理、供水、垃圾处理、停车场（楼）、地下管网、地下空

间、公园绿地等城市基础设施及其配套项目投资、建设、代建、相关的资产运营管理；

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土地整理、区域开发；历史街区风貌建筑的保护性建设、开发与经营；

房屋建筑和市政公用类工程项目管理；基础设施租赁以及公用设施项目开发经营管理；

经政府授权进行基础设施特许经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新市镇开发建设运营：房地产

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建设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直接持有建科集团 21.5889%的股权。 

 

（2）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江苏城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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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正东村招甸 

注册地址：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正东村招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德波 

控股股东：镇江长山环境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镇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30,000,000 元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施工；市政道路工程的施工（凭资质证书经营）；道路普

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罐式）（危险品除外）；商品混凝土的研发和生产；水泥制品的

研发和生产；建材科技的咨询、转让和技术服务；沥青及路基材料的销售；普通货物的

装卸服务（危险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建科集团直接持有该公司 30%的股权。 

 

（3）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光大海绵城市发展（镇江）有限公司 

住所：镇江市京口区滨水路 56号 

注册地址：镇江市京口区滨水路 5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法定代表人：诸宇刚 

控股股东：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62,000,000 元 

主营业务：海绵城市相关的道路、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技术服务；雨水泵站、污水

处理厂的建设、经营；河道治理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施工、建设、技术服务；水环境

产品研发；物业管理；房产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持股建科集团 5%以上股份的股东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城

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镇江市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镇江市水业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该公司 30%的股权。 

 



公告编号：2024-017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4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系按照市场方式

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

到影响。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的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在预计金额范围内，将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协议、文件。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相关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

权益的情形。  

（二）相关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提

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三）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

形成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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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江苏镇江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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